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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将所持有的占大连东软软件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软发展公司”）注册资本 4.4%的股权（相当于 1,140万元注册资本）全

部转让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 4名回避了此项表决。 

● 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优化业务结构和公司资源配置。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占大连东软软件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4%

的股权（相当于 1,14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转让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对价

为 14,742,512.04元人民币。由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东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议案已经 2005年 10月 26日召开的公司四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在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刘积仁先生、沓泽虔太郎先生、赵宏先生、王勇

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高文、刘明辉、怀进鹏对此项议案表示同意。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交易对方：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积仁 

注册资本：150,446,047美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浑南产业区 149栋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产品、计算机应用系统的研究、设计、开发、制造、

销售；并提供产品技术咨询和服务。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东软发展公司 4.4%的股权。 

东软发展公司成立于 2002年 7月，法定代表人为刘积仁，注册地址为大连



市甘井子区凌北路 10号，现注册资本为 25,9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计算机
软件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国内一般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东软发

展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万元） 股权比例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14,400 55.6% 
亿达集团有限公司 5,180 20% 
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 5,180 20%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140 4.4% 

合 计 25,900 100% 
截止 2004年 12月 31日，经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
审计，东软发展公司资产总额 833,837,212.94 元、负债总额 462,590,789.97

元、净资产 335,057,091.85元、200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71,227,192.84元、主

营业务利润 29,495,042.12元、净利润 44,325,645.06元，扣除非经常性收益后

净利润 11,667,166.21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经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审计的截止 2004 年 12
月 31 日的东软发展公司的净资产值 335,057,091.85 元为定价依据，根据股权
转让比例确定转让对价为 14,742,512.04元人民币。 
五、交易其他主要内容 

1、签约日期、地点：2005年 10月 26日于沈阳签定。  
2、交易成交价格：共计 14,742,512.04元； 

3、结算方式：在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以现金方式结算； 

4、生效条件和时间：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5、对于本次转让，亿达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放弃优先受

让权。 

 
六、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的核心业务是面向企业和政府信息化建设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经过

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主营业务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是公司今后战略发展

的方向。而东软发展公司的业务以 IT 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和为软件产业提供基础
设施服务为主，因此，本次出让东软发展公司的股权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优

化业务结构的举措，也是强化公司主业经营，增强资产流动性的需要。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获得约 334 万元的投资收益，对净利润的影响约
为 284万元。 

3、2005 年以来，公司与东软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934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项交易事项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交易价格按照公允的价格定

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对以上议案表示同意。 



 

八、备查文件： 
1、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之中洲光华（2005）分审

字第 021号《大连东软软件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4年度审计报告》 
2、公司四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4、独立董事意见 
5、大连东软软件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6、股权转让协议书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